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則均為主管機關准否重劃之行政處分，旨在實現憲法平均地權之政策，

促進土地利用效益，加速取得公共設施保留地。在後一情形之重劃，祇

須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

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意，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即可；在前一

情形之重劃，須有重劃地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，而其所有土

地面積超過重劃地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，主管機關始應予

調處，並參酌反對理由修訂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，公告實施，土地

所有權人不得再提異議。其中所謂「同意」或「反對」，僅係私有土地

所有權人，促使主管機關行使職權或重新斟酌之手段，而與公有土地

無涉。且市地重劃交換分配之結果，依上開條例第六十二條前段規定：

「市地重劃後，重行分配與原土地所有權人之土地，自分配結果確定之

日起，視為其原有之土地」。就此交換分配言，乃係法律規定之效果，

並非土地所有權人以自己之意思使權利發生變更之處分行為，亦至明

顯。至於土地法第二十五條規定：「省市縣政府對於其所管公有土地，

非經該管區內民意機關同意，並經行政院核准，不得處分，或設定負擔

或為超過十年期間之租賃」，其所謂「處分」，係指基於土地所有權人

自己之意思使權利發生變更之行為而言，並不包括上述參加市地重劃

之情形在內；其規定應經「行政院核准」，亦與市地重劃依上開條例規

定，由中央或地方主管機關核准者有別。從而公有土地參加上述後一情

形之市地重劃，自無土地法第二十五條之適用。

釋字第二三三號解釋（77.12.9.）

【解釋文】

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關於法院裁定延長羈押之規定，

與憲法第八條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人民身體之自由應予保障，除現行犯之逮捕由法律另定外，非經

司法或警察機關依法定程序，不得逮捕拘禁，憲法第八條第一項前段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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有明文。人民因犯罪嫌疑經法院羈押者，為促使依法執行羈押人員審慎

將事，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就羈押期間設有限制，其有繼續

羈押必要者，許法院於期間未滿前，以裁定延長之，即為貫徹前開憲法

條文之意旨。至憲法第八條第二項之規定，係指人民受法院以外機關之

逮捕拘禁而言，不包括刑事訴訟法第一百零八條第一項之法院裁定延

長羈押在內，故法院所為之羈押，不發生另書面告知並據以聲請提審之

問題。惟為確切保障人民身體自由，法院所為延長羈押之裁定，應依照

刑事訴訟法有關規定，及時使被告知悉，併予說明。

釋字第二三四號解釋（78.3.3.）

【解釋文】

國稅與省稅、縣稅之劃分，依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七款規定，由中

央立法並執行之。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就有關營

業稅與印花稅統籌分配之規定，符合憲法第一百四十七條謀求地方經

濟平衡發展之意旨，與憲法並無牴觸。

【解釋理由書】

按國稅與省稅、縣稅之劃分，由中央立法並執行之；中央為謀省與

省間、省為謀縣與縣間之經濟平衡發展，對於貧瘠之省縣應酌予補助，

憲法第一百零七條第七款、第一百四十七條著有明文。而直轄於行政院

之市，其地位與省相當，財政收支劃分法第十二條第一項規定營業稅

及印花稅為省及直轄市稅；同條第二項及第三項復分別規定營業稅及

印花稅，在省應以其總收入百分之五十，由省統籌分配所屬之縣（市）

（局）；在直轄市應以其總收入百分之五十，由中央統籌分配省及直轄

市；旨在統籌中央及地方之財源，以謀求地方經濟之平衡發展。

營業稅與印花稅雖經劃分為省及直轄市稅，但在通常情形，工廠、

礦場大多分布在省屬各縣市，關於教育、衛生、交通、警政及其他公益

事項所需費用，勢必增加當地政府之負擔。因營業稅依規定得在總機構

所在地繳納，印花稅在總機構所在地繳納情形亦屬較多，而總機構又多

釋字第二三四號解釋




